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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共享機車使用之性別統計分析 

壹、 研究背景與目的 

本市自 108年起許可威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WeMo Scooter)、

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(iRent)及睿能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(GoShare)等三家共享機車業者於本市營運，截至 111 年 5 月許可

共享機車 13,306 輛，111 年 1 至 4 月使用總量 286 萬 4,048 車次，

平均每月使用 71 萬 6,012 車次，平均周轉率 2.87 次/每車每日。 

共享機車一輛車多人使用，且具有彈性、機動性及隨租隨還

等特性，無時間及路線限制，可滿足民眾旅次行為較為複雜、多

點位、彈性需求較高或目的地離大眾運輸場站較遠之需求，可讓

民眾節省許多購買並持有私人車輛的成本，期未來可逐步改變市

民用車習慣，藉由共享運具之推動降低民眾使用私人運具使用。 

另為鼓勵民眾使用共享機車轉乘大眾運輸，本市於 110 年 5

月 13 日推出公共運輸定期票加價購買共享機車優惠方案，並補

助臺北市民每月 200 元，另於 111 年檢討放寬補助條件為不限戶

籍，每次加價購均補助 200 元。 

因應本府全面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與措施，及近年來共享機車

使用之興起，本案分析不同性別對於共享機車的知悉度、使用情

形、使用目的、使用頻率、通勤(學)使用情形、影響私人車輛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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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、轉乘接駁支持度等。期利用本次分析了解相關使用情形及

建議，以作為後續施政參考。 

貳、 研究設計與方法 

一、 調查區域範圍 

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為調查範圍。 

二、 調查對象 

以居住在臺北市、年滿 18 歲以上為受訪對象，核心受訪

對象為每週至少使用一次自小客車或機車的汽機車駕駛人。 

三、 調查日期與時間 

本次調查於 110 年 7 月 26 日(週一)～8 月 3 日(週二)進

行，調查時間為晚間 6 點至 10 點整。 

四、 調查實施方法 

本研究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(CATI)，結合訪員、電

話系統及電腦網路的方式進行電訪調查資料蒐集，並配合現

場同步監聽、監看與錄音設備，以掌握調查品質的監控。 

五、 抽樣誤差 

本案因受限於調查樣本，使用共享運具民眾樣本比例偏低，

部分問項恐較無代表性，無法反映實際情形。本次調查共計

完成訪問 2,316 位年滿 18 歲的臺北市民，其中每週至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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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自小客車或機車的汽機車駕駛人有效樣本為 1,135 位、

每週至少使用一次機車的汽機車駕駛人有效樣本數為 812，

而其中知道且用過共享機車有效樣本數為 182、知道但沒用

過共享機車有效樣本數為 521；另有使用共享運具通勤有效

樣本數為 60。在 95％的信心水準下，全體汽機車駕駛人受訪

樣本的抽樣誤差在±2.9 個百分點以內。 

參、 調查結果 

一、 共享機車知悉度和使用情形 

從機車使用者對共享機車的知曉度和使用情形來看，交叉

分析顯示男性機車使用者知道且有用過共享機車的比率(24.5

％)顯著高於女性(18.5％)；另女性機車使用者知道但沒用過

共享機車的比率(70.4％)顯著高於男性(60.7％)，顯示實際使

用比例以男性較高。 

 

圖 3-1 共享運具知悉度和使用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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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共享運具知悉度和使用情形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數 
樣本數

比例 

知道且用

過 
知道但沒用過 不知道 

全體 812 100.0 22.4 64.1 13.5 

男 526 64.8 24.5 60.7 14.8 

女 286 35.2 18.5 70.4 11.1 

表 3-2 顯示從年齡差異來看，年齡層較輕的受訪者，有用

過共享機車的比率越高；年齡層較長的受訪者，不知道有共

享機車的比率則越高。其中以18-29歲(51.3％)及30-39歲(31.9

％)受訪者有用過共享機車的比率顯著較高，50-59 歲受訪者

知道但沒用過的比率(71.6％)顯著較高，至於 60 歲以上受訪

者不知道共享機車的比率(25.9％～57.9％)顯著高於其他年齡

層。 

表 3-2 不同年齡層共享運具知悉度和使用情形 

單位：人；％ 
 

樣本數 
樣本數比

例 

知道且用

過 

知道但沒

用過 

不知道 

18-29 歲 117 14.3 51.3 45 3.7 

30-39 歲 186 22.8 31.9 66 2.1 

40-49 歲 220 27.1 19.1 69.4 11.5 

50-59 歲 148 18.2 12.7 71.6 15.8 

60-64 歲 61 7.5 1.1 64.8 34.1 

65-69 歲 46 5.7 2.6 71.5 25.9 

70 歲以上 35 4.3 0 42.1 57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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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使用和未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(一) 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從共享機車使用原因來看，交叉分析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

共享機車使用者，會使用共享機車的原因都以「臨時有需要」

居多，且女性(75.1％)比率高於男性(63.0％)。 

 

圖 3-2 會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表 3-3 會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
樣

本

數 

樣

本

數

比

例 

臨

時

需

要 

不方便開

車或搭大

眾運輸 

借還

手續

方便 

好奇新

鮮體驗

看看 

短

程

使

用 

現

在

沒

有

車 

收費便

宜和有

優惠 

全

體 
182 100 66.5 14.6 12.8 11.3 10.3 5.8 3.9 

男 129 71 63 14.6 13.8 13.9 9.9 6.2 3.1 

女 53 29 75.1 14.8 10.4 4.7 11.2 4.8 5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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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機車使用原因從各年齡層來看，無論男性或女性共享

機車使用者，會使用共享機車的原因都以「臨時有需要」居

多，且女性(75.1％)比率高於男性(63.0％)。 

表 3-4 顯示從年齡差異來看，各年齡層以臨時需要及不方

便開車或搭大眾運輸為主因(約 59.3~73.9%)。60 歲以上因樣

本數過少不納入分析。 

表 3-4 不同年齡層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單位：人；％ 

年齡 
樣本

數 

樣本

數比

例 

臨時

需要 

不方

便開

車或

搭大

眾運

輸 

借還

手續

方便 

好奇

新鮮

體驗

看看 

短程

使用 

現在

沒有

車 

收費

便宜

和有

優惠 

18-29 歲 60 32.9 64.7 21.1 6.9 10 11.2 4.4 0 

30-39 歲 59 32.6 73.9 17.6 13.6 7 14.3 4.5 7.4 

40-49 歲 42 23.1 59.3 2.1 20 13.1 6.7 11.3 6.5 

50-59 歲 19 10.3 65.5 10.5 13.9 25.9 3.5 2.9 0 

60-64 歲 1 0.4 0 100 0 0 0 0 0 

65-69 歲 1 0.7 100 0 0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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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未考慮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不想使用共享機車原因，交叉分析顯示知道但沒用過共享

機車服務的機車使用者中，女性和男性都以「習慣騎自己的

車」居多，且男性(74.3％)比率略高於女性(67.8％)。 

 

圖 3-3 未考慮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 

表 3-5 未考慮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

數 

樣本

數比

例 

習慣

騎自

己的

車 

沒有

租車

需求 

衛生

考量 

找車

不容

易或

停車

不方

便 

擔心

共享

機車

的性

能及

安全 

習慣

使用

大眾

運輸 

居住

地點

周遭

沒有

開放

借用 

租金

太高 

全體 521 100.0 71.8 16.7 7.6 6.5 6.0 4.1 3.1 2.7 

男 319 61.3 74.3 15.7 6.7 6.7 4.6 5.3 2.7 3.3 

女 201 38.7 67.8 18.3 9 6.2 8.2 2.2 3.7 1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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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6 顯示各年齡層未考慮使用共享機車原因皆以習慣

其自己的車為主(63.5%~75.8%)。 

表 3-6 不同年齡層未考慮使用共享機車原因 

單位：人；％ 
 

樣本

數 

樣本

數比

例 

習慣

騎自

己的

車 

沒有

租車

需求 

衛生

考量 

找車

不容

易或

停車

不方

便 

擔心

共享

機車

的性

能及

安全 

習慣

使用

大眾

運輸 

居住

地點

周遭

沒有

開放

借用 

租金

太高 

18-29 歲 52 10.1 66.8 11.6 7.3 8.3 8.4 5.1 2.8 0 

30-39 歲 122 23.5 68.2 19.6 8.4 5 5.8 3.8 4 4.5 

40-49 歲 153 29.3 75.6 14.5 7.2 6.8 3.6 2.8 1.8 1.2 

50-59 歲 106 20.3 74.8 15.3 10.4 4.7 9.4 3.4 4.7 4.6 

60-64 歲 40 7.6 72.6 20.7 5 6 6.2 6 3.2 0 

65-69 歲 33 6.3 63.5 24.9 2.5 16.6 3 9.8 0 3.7 

70 歲以上 15 2.8 75.8 14.8 3.1 0 4.1 3.7 3.9 4.4 

 

三、 共享機車使用目的或用途 

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或用途，交叉分析顯示無論男性或

女性共享機車使用者都以「通學通勤」居首(近三成)，不過，

女性利用共享機車從事「購物」(25.6％)和「休閒旅遊」(14.9

％)的比率較男性多 7.1～10.2 個百分點；男性利用共享機車

從事「家庭和個人活動」(25.6％)、「轉乘接駁大眾運輸」(9.3

％)及「商務洽公」(4.6％)的比率則較女性多 3.3～5.7 個百分

點，顯示出男女使用共享機車用途具差異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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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4 共享機車使用目的或用途 

 

表 3-7 共享機車使用目的或用途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

數 

樣本

數比

例 

通學

通勤 

家庭

及個

人活

動 

購物 
社交

活動 

休閒

旅遊 

轉乘

接駁

大眾

運輸 

商務

洽公 

接送

親友 

不知

道或

無特

別用

途 

全體 182 100 28.2 24.6 18.4 13.9 9.9 7.6 3.5 3.1 6.1 

男 129 71 28.6 25.6 15.4 14.3 7.8 9.3 4.6 0.6 1.2 

女 53 29 27.1 22.3 25.6 13 14.9 3.6 1 9.1 0 

表 3-8 顯示從年齡差異來看，18-29 歲以通學通勤(41.5%)、

家庭及個人活動(20.2%)及社交活動(20.4%)為主，30~39 歲以

通學通勤(25.2%)、家庭及個人活動(35.2%)及購物(23%)為主，

40~49 歲以通學通勤(20.3%)、家庭及個人活動(17.1%)及購物

(16.7%)為主，50~59 歲以通學通勤(16%)、家庭及個人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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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7.8%)及購物為主(17.6%)，60 以上族群因樣本數過少不納入

分析。 

表 3-8 不同年齡層共享機車使用目的或用途 

單位：人；％ 

年齡 
樣本

數 

樣本

數比

例 

通學

通勤 

家庭

及個

人活

動 

購物 
社交

活動 

休閒

旅遊 

轉乘

接駁

大眾

運輸 

商務

洽公 

接送

親友 

不知

道或

無特

別用

途 

18-29 歲 60 32.9 41.5 20.2 15.7 20.4 11.2 4.1 0 2 0 

30-39 歲 59 32.6 25.2 35.2 23 10.9 8.9 7.3 2.1 4.7 2.2 

40-49 歲 42 23.1 20.3 17.1 16.7 11.6 10.4 15.4 11 3.9 10.7 

50-59 歲 19 10.3 16 17.8 17.6 9.1 8.5 0 2.9 0 28.4 

60-64 歲 1 0.4 0 0 0 0 0 100 0 0 0 

65-69 歲 1 0.7 0 100 0 0 0 0 0 0 0 

 

四、 共享機車通勤(學)外，是否轉乘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

交叉分析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皆僅使用共享運具通勤分

別為 77.6%及 77.5%；另轉乘捷運分別為 19.3%及 22.5%，顯

示共享運具應可滿足通勤(學)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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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5 共享機車通勤(學)外是否轉乘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

 

表3-9 共享機車通勤(學)外是否轉乘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

單位：人；％ 
 

樣本數 樣本數

比例 

僅使用共享機

車 

捷運 市區公車 

全體 60 100.0 77.6 20.0 6.1 

男 46 76.2 77.6 19.3 8.0 

女 14 23.8 77.5 22.5 0 

表 3-10 顯示各年齡層僅使用共享運具可滿足通勤(學)需

求。 

表3-10 共享機車通勤(學)外是否轉乘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

單位：人；％ 

年齡 樣本數 
樣本數比

例 

僅使用共

享機車 
捷運 市區公車 

18-29 歲 26 43.4 69.8 24.7 11.1 

30-39 歲 21 34.2 87.7 12.3 0 

40-49 歲 9 15.7 75.4 24.6 0 

50-59 歲 4 6.7 81.3 18.7 18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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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相互轉乘接駁服務支持度 

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相互轉乘接駁服務支持度交叉分

析中，對於將共享機車作為與公共運輸間相互轉乘接駁的服

務，女性機車使用者的支持度(78.2％)略高於男性(73％)，但

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水準。顯示不論男性或女性對於共享機車

作為公共運輸相互轉乘接駁服務支持度皆高。 

 

圖3-6 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轉乘接駁服務支持度 

 

表3-11 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轉乘接駁服務支持度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數 
樣本數

比例 
支持 不支持 無意見 未回答 

全體 812 100.0 74.8 14.3 10.8 0.1 

男 526 64.8 73 16 10.8 0.1 

女 286 35.2 78.2 11 10.8 0 

 

表 3-12 顯示年齡層越輕，對於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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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轉乘接駁服務的支持度越高。其中以 18-29歲(86.4％)和 30-

39 歲(82.1％)者支持比率顯著較高，60 歲以上者支持比率

(47.3％～62.8％)則顯著低於其他年齡層。 

 

表3-12 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轉乘接駁服務支持度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
樣本數 

樣本數

比例 
支持 不支持 無意見 未回答 

18-29 歲 117 14.3 86.4 7.6 5.9 0 

30-39 歲 186 22.8 82.1 13.7 4.2 0 

40-49 歲 220 27.1 76.3 17.4 6.3 0 

50-59 歲 148 18.2 72.9 11 15.6 0.4 

60-64 歲 61 7.5 62.8 16.8 20.4 0 

65-69 歲 46 5.7 52.2 19.3 28.5 0 

70 歲以上 35 4.3 47.3 21.8 30.9 0 

 

六、 共享機車使用頻率 

共享機車使用頻率交叉分析中，不論男性或女性，共享機

車使用 1 週不到 1 天占多數，女性(90%)高於男性(79.3%)。顯

示共享機車使用需求大多 1 週未達 1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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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7 共享機車 1 週使用天數 

 

表3-13 共享機車1週使用天數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

數 

樣本數

比例 
1 天 2 天 3 天 7 天 

1 週不

到 1 天 

不知

道 

全體 182 100 11.7 2.8 1.7 0.4 82.4 1.0 

男 129 71 15.3 4 0 0.6 79.3 0.8 

女 53 29 2.7 0 5.8 0 90 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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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4 顯示不同年齡層共享機車使用需求大多 1 週未達

1 天。 

表3-14 不同年齡層共享機車1週使用天數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
樣本

數 

樣本

數比

例 

1 天 2 天 3 天 7 天 

1 週

不到

1 天 

不知

道 

18-29 歲 60 32.9 10.1 5.9 3.9 0 80 0 

30-39 歲 59 32.6 8.6 0 0 0 91.4 0 

40-49 歲 42 23.1 22.4 3.9 1.6 0 67.8 4.3 

50-59 歲 19 10.3 3.5 0 0 4 92.5 0 

60-64 歲 1 0.4 0 0 0 0 100 0 

65-69 歲 1 0.7 0 0 0 0 100 0 

 

七、 共享機車是否會降低購(換)車意願 

使用共享機車是否會降低購(換)車意願中，交叉分析顯示

男性共享機車使用者有 21.8％表示會因有共享機車的服務，

就不想再買機車，女性則為 20%，比率男女性相當，無顯著

差異；另男性 75.7%、女性 80%表示即使有共享機車的服務，

還是想買機車，比率男女性相當，無顯著差異。顯示共享運具

具正向之助益，可降低部分民眾購(換)車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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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-8 共享機車是否會降低購(換)車意願 

 

表3-15 共享機車是否會降低購(換)車意願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數 樣本數比例 會不想再買機車 還是想再買機車 無意見 

全體 182 100 21.3 76.9 1.8 

男 129 71 21.8 75.7 2.6 

女 53 29 20 80 0 

表 3-16 顯示年齡層越高，使用共享機車可降低購(換)車

意願比例愈高，其中以 40-49 歲 32.8%，50-59 歲 33.8%較其

年他年齡層多，60 歲以上因樣本數過少不納入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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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-16 共享機車是否會降低購(換)車意願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
樣本數 

樣本數比

例 

會不想再

買機車 

還是想再

買機車 
無意見 

18-29 歲 60 32.9 8.3 87.8 3.9 

30-39 歲 59 32.6 20.8 79.2 0 

40-49 歲 42 23.1 32.8 64.9 2.3 

50-59 歲 19 10.3 33.8 66.2 0 

60-64 歲 1 0.4 0 100 0 

65-69 歲 1 0.7 100 0 0 

 

八、 共享機車是否會增加報廢家中機車意願 

使用共享機車是否會增加報廢家中機車意願交叉分析中，

男性 8.8％、女性 9.8%表示會因有共享機車服務就想報廢家

裡的機車，比率男女相當，無顯著差異；另男性 89.4％、女性

85.8%表示不會因有共享機車服務就想報廢家裡的機車，比率

男女相當，無顯著差異。顯示大多數不會因為共享機車而報

廢家中機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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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-9 共享機車是否會增加報廢家中機車意願 

 

表3-17 共享機車是否會增加報廢家中機車意願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樣本數 
樣本數

比例 

會想報廢家

裡機車 

不會想報廢家裡機

車 

家中沒有機

車 

全

體 
182 100 9.1 88.4 2.6 

男 129 71 8.8 89.4 1.8 

女 53 29 9.8 85.8 4.5 

 

表 3-18 顯示各年齡層大多不會因為共享機車而報廢家中

機車；而 60 歲以上因樣本數過少不納入分析。 

 

表3-18 共享機車是否會增加報廢家中機車意願 

單位：人；％ 

 
樣本數 樣本數比例 

會想報廢家

裡機車 

不會想報廢

家裡機車 

家中沒有機

車 

18-29 歲 60 32.9 6.4 85.8 7.8 

30-39 歲 59 32.6 6.9 93.1 0 

40-49 歲 42 23.1 15.7 84.3 0 

50-59 歲 19 10.3 4.1 95.9 0 

60-64 歲 1 0.4 0 100 0 

65-69 歲 1 0.7 100 0 0 

 

肆、 調查結論 

經由共享機車調查結果，彙整以下結論： 
 

一、 逾 8 成調查民眾知曉共享機車，其中男性 85.4%，女性

88.9%；另知道且使用過共享機車男性 24.5%，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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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5%，男性實際使用過比率較高。年齡層較輕的受訪

者，有用過共享機車的比率越高；年齡層較長的受訪者，

不知道有共享機車的比率則越高。其中以 18-29 歲(51.3

％)及 30-39歲(31.9％)受訪者有用過共享機車的比率顯

著較高，50-59 歲受訪者知道但沒用過的比率(71.6％)

顯著較高，至於 60 歲以上受訪者不知道共享機車的比

率(25.9％～57.9％)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。 

二、 會使用共享機車的原因，男性或女性都以「臨時有需要」

居多，男性 63%，女性 75.1%，女性比率較高；至於不

想使用共享機車的原因，男性或女性都以「習慣騎自己

的車」居多，男性 74.3%比率略高於女性 67.8%。各年

齡層以臨時需要及不方便開車或搭大眾運輸為主因(約

59.3~73.9%)。 

三、 無論男性或女性共享機車使用者都以「通學通勤」居首，

男性 28.6%，女性 27.1%；另男女使用共享機車用途具

差異性，女性利用共享機車從事「購物」(25.6％)和「休

閒旅遊」(14.9％)為主，男性從事「家庭和個人活動」

(25.6％)、「轉乘接駁大眾運輸」(9.3％)及「商務洽公」

(4.6％)為主。經調查 18-29 歲以通學通勤(41.5%)、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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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及個人活動(20.2%)及社交活動(20.4%)為主，30~39

歲以通學通勤(25.2%)、家庭及個人活動(35.2%)及購物

(23%)為主，40~49 歲以通學通勤(20.3%)、家庭及個人

活動(17.1%)及購物(16.7%)為主，50~59 歲以通學通勤

(16%)、家庭及個人活動(17.8%)及購物為主(17.6%)。 

四、 對於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相互轉乘接駁服務，男性

或女性支持度皆高，男性 73%，女性 78.2%。年齡層越

輕，對於共享機車作為公共運輸相互轉乘接駁服務的

支持度越高。其中以 18-29 歲(86.4％)和 30-39 歲(82.1

％)者支持比率顯著較高，60 歲以上者支持比率(47.3％

～62.8％)則顯著低於其他年齡層。 

五、 共享機車使用 1 周未達 1 天，女性(90%)高於男性

(79.3%)，顯示大多平均 1 週僅使用 1 天以下即可滿足

需求。不同年齡層共享機車使用需求大多 1 週未達 1

天。 

六、 共享運具具正向之助益，可降低部分民眾購(換)車意願，

男性 21.8%，女性 20%會不想再買機車。年齡層越高，

使用共享機車降低購(換)車意願比例愈高，其中以 4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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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 歲 32.8%，50-59 歲 33.8%較其年他年齡層多。 

七、 調查民眾不會因有共享機車服務就想報廢家裡的機車，

男性 89.4%，女性 85.8%不會想報廢家裡的機車。各年

齡層大多不會因為共享機車而報廢家中機車。 

伍、 未來建議 

在本府共享及綠能政策推動下，逾 8 成調查民眾知悉共享機

車，另逾 7 成調查民眾認同共享機車與公共運輸間相互轉乘接駁

服務，反映出民眾對於共享機車及與公共運輸間相互轉乘接駁服

務之支持與肯定；後續將持續輔導業者，提供更完善的共享機車

服務以加強共享機車和公共運具間的使用連結，作為大眾運輸場

站到目的地之間的第一哩及最後一哩路接駁運具。 

本案因受限於調查樣本，使用共享運具民眾樣本比例偏低，

部分問項恐較無法反映實際情形，未來將考量增加調查樣本數，

使其較具代表性，另後續評估透過業者發放問卷之可行性；另建

議本案未來可持續進行共享運具相關調查。 

本案因受民眾問項數量之限制，較無法反映不使用共享運具

原因之細節，未來將考量問項之調整，並提供不使用共享運具之

原因予業者作為後續提出改善策略方向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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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本案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共享電動機車對運輸溫室

氣體排放影響之研究(2/2) 期中報告之比較 
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共享電動機車對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影響之

研究案(2/2)目前為期中報告階段，其已於臺北市完成問卷調查(自

111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7 日止)，有效樣本為 1,268 份；惟因該

研究並未針對不同性別進行交叉分析，故無法與本案進行比較。 


